
安鈦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14 年度智慧財產管理計畫執行情形 

本公司每年將智慧財產相關事項提報至董事會報告，最近一次提報日期為 115

年 3 月 5 日。 

 

 智慧財產管理計劃 

為強化及維護產業先進技術及研發成果，本公司已建立一套依據專利法、商標法、著作

權法、營業秘密法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所訂定之運作方式，以期創造、維護及實

現之公司技術價值，並隨時依最新法令及內部政策進行調整。 

為強化本公司智慧財產之實力，本公司對內鼓勵員工勇於提出發明專利之申請，並制定

相關獎勵機制；對外積極與國內、外合作夥伴進行技術交流、學習。亦透過智權管理制

度及審查流程，掌握本公司自身技術價值及優缺，並定期改善，以確保本公司於技術、

智權方面領先於業界，且保有競爭之優勢。 

 專利保護措施 

本公司之智慧財產管理策略，其主要涵蓋範圍包括專利申請、技術分析鑑定、研究成果

發表揭露與保密、專利地圖之分析與擴展、智慧財產權侵權比對分析及教育訓練宣導

等，透過完善的流程辦法及管理機制，以保護公司研發成果與專利技術成就。 

對於相關部門或各單位之員工，皆定期召開相關教育訓練宣導，一再強調智慧產權保護

之重要及懲處。 

 營業祕密保護 

本公司將各級文件作分類分級，所屬機密文件亦細分等級，並訂定相關保存、標示、取

借用、傳遞、銷毀或其他處分行為，均依相關規定辦理。針對全體員工皆簽屬保密合

約，屬機密文件將再依專案方式另再簽訂專屬保密合約，並將相關規定及要求，於新進

人員入職時皆一併揭露並於契約書中明確載明，以降低相關侵權風險；人員離職時亦透

過相關面談程序，提醒告知相關規定與保密義務，以確保相關權利義務歸屬及約定之禁

止條款。 

 執行情形 

本公司每年至少一次將智慧財產相關事項提報至董事會，本公司已於 114 年 8 月 7 日完

成智慧財產權管理辦法，114 年主要執行情形如下 

1、目標：效率管理及維護智慧財產權、降低智財侵權之風險，強化專利技術價值。 



2、管理政策： 

(1) 訂定法令遵循作業管理辦法及簽訂員工保密合約：提升尊重智財權及營業秘密保護

意識。 

 

 

(2) 降低智財侵權風險：定期及不定期之員工教育訓練及宣導，加強員工普遍智慧財產

保護意識與觀念，本年度實際執行說明如下 

(2-1) 員工教育訓練部份：於 114 年 12 月份，針對全體員工實施「隱私權及個人

資料保護」教育訓練宣導，提升員工保密及尊重智財權意識。 

(2-2) 法令遵循自評作業：於 12 月份，執行並完成法令遵循自評作業，確保業務

執行符合法令規章。 

(3) 提升專利技術申請價值：加強專利申請前之評估分析，強化核心技術之保護。 

 本公司 114 年(12/31 止)專利及商標申請現況明細如下： 

類型 發明專利 新型專利 
合計 

地區 台灣 中國 美國 中國 

已核准 2 1 1 1 5 

申請中 0 0 0 0 0 

  

  註冊商標 

國別 臺灣 大陸 韓國 印度 印尼 
新 

加坡 
歐盟 美國 澳洲 

馬來
西亞 

合計 

小計 6 4 1 1 1 1 1 3 1 1 20 

 

 


